[bookmark: _GoBack]屏東縣豐田國小家長會對外比賽獎勵金實施要點
110.9.24家長會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屏東縣豐田國小110學年度第一次委員會議議決辦理
二、目的:
    (一)鼓勵鼓勵兒童參加校外各項比賽，發揮團隊精神，激發師生的榮譽感。
    (二)透過對外比賽，提供學生發揮專長的機會，並享受成功的喜悅。
三、實施原則:
    (一) 獎勵金的額度、團體賽及個人賽獎勵金各佔整體獎勵金的比例，由每年的委員會議議決。
    (二) 各項對外比賽或語言認證通過已領有獎金者，家長會不再發給獎勵金。
    (三) 每學年各團隊申請獎勵金以二次為限，個人賽不受此限制，團體賽以同一項競賽最高比賽層級成績為受獎標準，個人賽不受此限制。
    (四) 未經縣內初賽程序而直接可參加南區比賽得獎者，比照全縣性比賽獎勵。
    (五) 團體比賽獎金由團隊統一運用。
    (六) 團體賽及個人賽申請於每個月受理統一審核後發給獎勵金。
  (七) 視導區、全縣性及全國性比賽以教育主管機構、客家委委會(客家藝文競賽)及各單項運動委員會為主，其認定標準由本會認定。
4、 獎勵金額度:
(一)個人組比賽
	     名次

比賽性質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五、六名(或優等)

	全國性比賽
	1000元
	800元
	600元
	500元

	全縣性比賽
	500元
	400元
	300元
	200元

	視導區比賽
	200元
	150元
	100元
	



(二)團體比賽：
	     名次

比賽性質
	第一名
(或特優)
	第二名
(或優等)
	第三名
(或甲等)

	全國性比賽
	3000元
	2500元
	2000元

	全縣性比賽
	2000元
	1500元
	1000元



(三)語言認證:
	     名次

比賽性質
	中高級認證通過領有證書者
	中級認證通過領有證書者
	初級認證通過
領有證書者

	英語、客家語、河洛語、原住民族語及新住民族語
	500
	300
	100

	通過教育部、客委會、原委會及GEPT等主辦的語言能力認證為主


五、本獎勵金實施要點經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